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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说法 私房菜馆隐身小区民宅
因存法律隐忧邻居有权一票否决

关于私房菜馆，点击网络搜索

引擎，你可以轻轻松松找到近 360

万个相关链接，其中有不少隐身民

宅的私房菜馆，这里面隐藏了多少

法律风险？

隐居生存任性经营

随着大众对菜品挑剔感、对环

境享受度要求的不断提高，温馨的氛

围、私密的空间使私房菜馆成为了大

众味蕾的新宠和餐饮时尚的代名词。

尤其是现在一些“隐居”于民居中的

私房菜馆，消费者通过亲朋好友们的

口碑相传或是通过微信、微博等网络

宣传方式推广，商家通过限量供应、

限时促销等模式“热炒”，私房菜生意

经营可谓风生水起。

但是，这些私房菜馆的背后，

真如外表所见的那么光鲜亮丽吗？

不尽然。这类私房菜馆因不满足场

地、设备、人员等硬性条件，大多无

经营所需的相关证照，他们规避监

管、隐居生存，近几年来更是在一

些地方政府取缔的大环境下，经历

着悄然兴起、取缔、复苏的反复过

程，一直处于“有名无分”的尴尬状

态，一边是生意的红红火火，一边

是无证的任性经营。

相邻纠纷可诉至法院

开设私房菜馆还面临一个相

邻关系问题。私房菜馆通常隐居在

小区住宅楼内，在享有私密性优势

的同时，也打破了楼区的安宁，居

民休息时间食客推杯换盏带来的

噪声侵扰、油烟弥漫倒灌带来的环

境污染、排污管道堵塞带来的卫生

隐患、不合规的设备设施带来的消

防隐忧问题等等，不仅影响了邻里

关系，而且给邻里住户的生活健康

安全造成威胁。

民法通则第 83条规定：“不动

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

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

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

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

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

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

失。”相对应的，物权法第七章“相

邻关系”一章也对相邻权的行使做

出了规定。因此，对于因私房菜馆

私设在民居内，给周围住户带来的

噪音、排污、通行等相邻问题，周围

住户在与经营业主协商不成的情

况下，只能选择以相邻关系纠纷为

由诉至人民法院，无形中给大家的

生活工作造成了不小的负担，而且

还会因为邻里关系不和睦诱发其

他关联诉讼，甚至是人身伤害。

邻居有权一票否决

对于禁止将民用住宅改变为经

营性用房的规定，我国法律早有明

确规定，物权法第 70条规定：“业

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

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

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

管理的权利”，第 77条规定：“业主

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

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

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

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

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

对于其中提到的“有利害关系

的业主”范围如何界定？在《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

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

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

解释》中，将“有利害关系的业主”的

范围原则上确定为“在本栋建筑物

之内”，也就是说如果业主进行“住

改商”，需要征得本楼业主的同意，

任何有利害关系的业主都享有“一

票否决权”，这也给私房菜馆的“名

分之争”带来了现实的困难。

虽然国务院出台的物业管理

条例第 46条规定了“对物业管理

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物业

装饰装修和使用等方面法律、法规

规定的行为，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制

止，并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

告”，但一旦物业公司发现或接到

业主反映此类问题，只能搜集证据

上报、协调沟通，因无法律授权无

权强行阻止和制裁，最多是从侧面

进行提醒督促，尤其是在经营者租

住小区住宅的情况下，物业部门对

其行为更是难以掌控，往往处在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境地。私

房菜隐藏在小区中带来许多物业

管理问题。 摘编自!北京日报"

由于小区缴

费率偏低以及一

系列原因，中山

市中正物业已于

2014年底撤出

蓝波湾。不过，由

于拖欠物业费引

发的纠纷却没有

随之结束。2015

年 1月，蓝波湾

的梁女士以中正

物业公司张贴没

有生效的判决书、

公布了她的地址

和身份证信息从

而侵犯了隐私权

为由，将物业公司

告上法庭。

梁女士是蓝

波湾业主，2014

年8月，中正物业

向市第一法院提

起民事诉讼，要求

梁女士支付拖欠

的物业费179余元和相应利息。

梁女士在法庭上称，她拒

交的原因是当月居住的楼宇电

梯损坏，物业没有及时维护，导

致整幢物业的业主近一个月不

能使用电梯。

市第一法院审理该案后认

为，中正物业当时委托了不同

的公司对电梯故障进行报价，

并及时告知了业主。但90栋业

主没有缴纳维修资金，需业主

们自筹资金。业主们于 2014

年 1月 15日与电梯公司签订

维修合同并缴费后，电梯于次

日正常运行。法院认为，此事错

不在中正物业公司，不过物业

管理存在瑕疵，法院酌定梁女

士减免20%的费用。

该案一审宣判后，中正物业

公司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尚没有

发生法律效力。2014年 10月

26日，中正物业在没有经梁女

士允许情况下，将该判决书全部

内容在梁女士所在的90栋大门

进行张贴公示。物业公司两次张

贴，都没有隐去梁女士的姓名、

住址、身份号码等信息。

梁女士于 2015年 1月起

诉到市第一法院。她认为，中正

物业已明显侵犯了自己的隐私

权。诉求索赔5000元，并要求物

业登报道歉。近日，法院判令物

业于梁女士所在楼栋大门张贴

赔礼道歉公告，为期一个月。同

时，物业须支付梁女士精神抚慰

金1000元。摘编自!中山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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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重庆美

堤雅城小区新选出的业委会在南坪镇

政府进行的备案登记，日前被南岸区法

院一审判决撤销。此案已上诉至中院。

南岸区法院的判决书显示，

2010年 7月 23日，美堤雅城小区

首届业委会在南坪镇政府备案成

立，当时业委会成员有 7人，任期

为3年。至2013年1月，有4名业

委会成员相继辞职。同年 2月 27

日，当地居委会以该小区“首届业委

会成员人数不足总数二分之一”为

由，指导该小区成立筹备组，拟重新

选举第二届业委会。2014年 6月

14日，筹备组发出公告称，参选的

10名业委会候选人中，前 4名候选

人符合“双过半”要求，其余候选人

未能达到该要求，没有达到业委会

成员不少于5人的下限规定。

不过唱票小组发现，该小区 B

区 7栋有 165张选票属于无效票。

原来，负责发放该栋选票的业主代

表吴某未将选票发放给业主，而是

由其自行填写后进行投票。后经当

地汇雅社区居委会及南坪镇政府同

意后，决定对这 165名未收到选票

的业主重新发放选票进行补选。后

经这些业主补选，业委会候选人范

某符合“双过半”要求，被增选为业

委会成员，达到至少5人的要求。

2014年8月6日，美堤雅城第

二届业委会向南坪镇政府提交备案

申请。次日，南坪镇政府出具备案证

明，随后该业委会对外开展工作。后

来，该小区业主黄某、卫某等人认

为，业委会在选举过程中存在违法

违规行为，遂起诉至南岸区法院，要

求撤销该备案登记。

南岸区法院审理认为，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本应召开业主大会在

未当选的候选人中及时补选一次，

但筹备组采取仅针对存在问题的那

165户未收到选票的业主重新发放

选票进行补选，该行为不符合相关

规定的补选方式，其程序不合法。南

坪镇政府对提交的备案登记应当进

行合法性审查，但未尽到审查义务，

故其作出的备案登记程序违法，依

法应予撤销。 摘编自!重庆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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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登记被法院判撤销

楼房外墙砖掉落砸中行人，导

致头部骨折，伤者将楼栋全体业主

告上了法院。近日，重庆市五中院对

这起案件作出二审判决，楼栋全体

业主被判共同承担受害者 11余万

元的损害赔偿。

据法院查明，自 2005年起，田

某就在綦江某市场做瓜子生意，他

的摊位正好在一栋建筑楼下。2010

年 8月 1日傍晚，田某在摊点附近

经营时，大楼一块外墙砖脱落，不巧

砸中田某头部，导致其头部受伤，入

院治疗。事后，田某被转入重庆大坪

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右顶部颅

骨凹陷性骨折。

外墙砖脱落，算一起意外事件，

但找不到具体的责任人。田某四处奔

走，多次索赔无果。2013年10月，田

某向法院起诉，将大楼全体业主告上

法庭，要求判令被告连带赔偿其医疗

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13余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田某受伤，是被

告所在楼房墙砖脱落所致。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

五条，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

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

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在这起案件中，发生墙砖脱落

的外墙面属于整栋建筑物，依法应

属这栋建筑物全体业主的共有部

分，业主对此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不得以放弃权利而不履行义务。田

某要求建筑物的所有权人承担民事

责任，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据此，

法院一审判决大楼全部所有人，也

即全部业主承担赔偿责任。

最大的问题是，面对“连坐”式

的赔偿结果，很可能有业主不愿意

给钱，而实际情况往往更复杂。比

如，事发时房子出租，理应租赁户去

赔，然而官司打了几年，租赁户也许

早就搬了。此前的类似案例中，受害

人的律师表示，一旦进入终审判决，

如果业主不愿意支付，伤者将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一审判决后，有部分业主不服，

上诉称，田某在大楼墙边摆摊，忽略

安全，也应承担一定责任。

市五中院审理后认为，田田某

长期紧邻事发楼房摆摊经营，也应

对自身损失承担相应责任，应自行

承担 10%的责任。此外，值得提醒

的是，一般的民事诉讼时效是2年，

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

期则为1年。 摘编自!重庆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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